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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uconazole 

藥 品 學 名 Fluconazole 

商  品  名 英文：Diflucan，中文：泰復肯 

劑 型 含 量 50 mg/cap 

廠 牌 Pifzer  

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779 號 

藥 理 作 用 triazole 類抗黴菌劑，具選擇性抑制黴菌 sterol 的合成。 

適  應  症 念珠球菌局部或全身感染、囊珠菌感染、預防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病人的黴菌感染。 

用 法 用 量 陰道念珠菌炎 150 mg single dose 

食道念珠菌炎 200-400 mg qd(3 to 6 mg/kg) 14-21 天 

口咽念珠菌炎 100-200 mg qd 7-14 天 

隱球菌腦膜炎 Induction:12 mg/kg IV QD 2-6 週,Consolidation 400-800 mg PO QD 8 週, 

Maintenance:200-400 mg PO QD 12 個月 

念珠菌血症 initial: 800 mg qd (12mg/kg) than 400 mg qd (6mg/kg) 

肝腎功能劑

量 調 整 

腎功能不全     

Ccr <50 ml/min: 1/2 usual dose 

肝功能不全：不需調整劑量 

懷 孕 分 級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(C 級) 

藥物動力學 吸收：生體可用率 90%   分布：蛋白結合率 11-12% 

代謝：肝 11%     排泄：腎 80%原型      半衰期：30 h 

禁     忌  對本品過敏，禁止併用amiodarone、clarithromycin、haloperidol、propafenone、quetiapine、

tamoxifen、trazodone、voriconazole。 

注 意 事 項 1. 下列患者慎用：心律不整、重度心衰竭、肝腎功能不全、老年人。 

2. 交互作用：經 CYP2C9、CYP2C19 及 CYP3A4 代謝之藥物。 

3. 腎功能不全者應調整用法用量。 

4. 肝疾患者應監測肝功能指數。 

副  作  用 胃腸不適、頭痛、皮疹。 

健 保 類 別 健保限制藥品：Fluconazole 錠劑膠囊限 

1.全身黴菌感染之治療。 

2.免疫不全病例，治療或預防黴菌感染時使用。 

3.非愛滋病隱球菌腦膜炎患者使用，原則上使用 6 到 8 週，視病人臨床反應，抗原

效價及培養結果調整療期，而治黴菌藥物之終止以效價下降四倍及兩次培養陰性為

原則。 

4.用於念珠性陰道炎，限頑固性疾病或無性經驗病人無法使用塞劑治療者單一劑量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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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保 價 26.1 元 

藥 品 儲 存 25℃以下 

藥 品 外 觀  

系 統 管 控 限感染科開立。 

 

  


